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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45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

询函 

 

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

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经营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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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为 67.52%、87.18%及 81.61%，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相对较高；

（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短期借款 267,968.73 万元、365,388.86

万元、397,454.59 万元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

37,501.86 万元、108,313.01 万元、189,219.94 万元；截至 2022

年末，公司应付账款金额为 395,118.96 万元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，

发行人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99,360.50 万元、-185,091.99 万元和

-122,695.07 万元，最近两年亏损金额较大，主要系公司产品中生

猪价格存在周期性波动影响。2023 年 1-3 月，公司实现净利润

-25,046.46 万元，亏损幅度收窄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发行人短期借款、一年内到

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借款利率、还款期限等情况，应付账款的账龄

及对应主要供应商情况，并结合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公司的比较

情况、现有资金安排及现金流情况、未来偿还安排及偿还来源等，

说明发行人是否面临较大的债务偿付风险，是否会对发行人现有

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；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生猪价格波动

情况及对发行人收入和毛利的具体影响、期间费用、资产减值损

失等因素的变动情况等，进一步量化说明 2021 年起公司持续大

额亏损的主要影响因素；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

司的业务结构、产品品类及头均价格的差异情况，说明相关业绩

变动趋势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，生猪价格波动对发行

人未来经营及业绩的影响，是否存在亏损扩大的趋势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，并说明对于发行人营业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方式、核查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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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核查结论。 

2.关于融资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发行人上市后通过多次再融资募集资

金用于饲料、养殖等项目，较多募投项目未达承诺收益，如 2017

年首发募投项目中 3 个饲料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、2019 年非公

开发行股票、2020 年可转债的募投项目均未达预计效益且部分

出现大额亏损。此外，2020 年可转债项目中吉水傲诚生猪生态

循环养殖小区、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因尚在建设

期，尚未投产，暂无实际效益；（2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

共有 5 个已投产饲料类项目，截止 2022 年末累计产能利用率分

别为 21.75%、28.81%、31.17%、48.82%、34.54%，普遍偏低，

前募年产 5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（扩建）项目、年产 18 万吨乳

猪奶粉及高端生物饲料项目累计实现效益为负；（3）2021 年、

2022 年、2023 年一季度，公司持续亏损，本次募投项目主要用

于饲料建设、屠宰及食品建设等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历次募投项目时间间隔较为频繁、未

达到效益且出现亏损的原因，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消除，是否在

该次再融资时可以合理预计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未达预计收

益的风险；（2）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变化、行业竞争

格局和市场需求、前次募投项目效益不及预期的原因、产能利用

率较低、上市后多次融资等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在持续亏损且前次

募投部分饲料项目效益不及预期的情况下，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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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性、合理性、紧迫性，是否属于重复建设，是否存在过度融

资情形；（3）本次募投项目相关产能规划具有合理性的依据是

否充分，效益预测是否考虑了影响历次募投项目未达预计收益、

出现大额亏损的相关因素，是否谨慎合理，并补充完善重大事项

提示内容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.关于股权质押 

根据申报材料：截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称，

吴有林及其控制的裕泽投资累合计质押股数为 87,668,200 股，占

其合计持股总数的 62.53%；截至 2023 年 7月 1日，吴有林及其

控制的裕泽投资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25,828,200 股，占其持有公

司股份数的 89.75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结合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、质押资金具体用

途、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

清偿能力、股价变动情况等，进一步说明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

险，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并说明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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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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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六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07月 06日印发 

  
 


